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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容,也

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演进的系统梳理,

本文将其划分为政策破冰期、关系稳定期、物权法定期、确权探索期和机制完善期五个阶段,并重点分析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进展与困境.研究发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增强、土地流转

市场加速发育、经营权担保融资权能有效拓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逐步定型的同时,在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土

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与管理服务制度、土地权益保障与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构建耕

地安全与流转行为监管制度,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政绩考核机制与强化权力运行监督,构建

适应土地功能转型的动态发展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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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２０２４年７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和２０２５年１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部署和安排,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新要求.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农用地资产专用性高、交易不确定性强的特点放大了土地流

转机制不健全的负面影响;土地细碎化导致的流转机制不畅和规模经营受阻,制约着土地要素潜能的

充分释放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１][２].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与第二轮延包全面启动的关

键时期,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关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３].鉴于此,系统研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践进

路与对策措施,既是为第二轮延包政策落地提供参考依据的迫切需求,更是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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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命题.
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学界已做了不少探讨.现有研究普遍肯

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明晰产权、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基础性作用,并证实了其对农业生产

效率的促进作用[４][５].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农民非农就业与市民化的加快,承包地的传统就业

与增收功能显著弱化,农户对土地的“持有观念”日益强于其直接的“收入功能”,承包地作为农业生产

要素的本质功能更加凸显[６][７][８].随着承包地功能属性的转变,土地流转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土地流转行为层面,现有研究指出土地流转是农户基于资源优化配置作出的理性决策,有助于提高

非农收入、促进劳动力转移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９][１０][１１][１２].在流转机制层面,学者们发现土地流转

价格受内在属性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形成了“关系型市场”和“要素型

市场”并存的土地流转格局[１３][１４],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非粮化”风险[１５].因此,部分研究

对农地流转的规模经济效应提出了质疑,指出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扩大,资源错配可能加剧,导致出

现农地规模不经济现象[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１３年,国家提出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从而为破解土地

流转中权属模糊问题提供了关键制度框架.通过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耕作者经营权的分离,为
经营权独立流转奠定了产权基础,在制度上保障了流转各方的权益[１９][２０].在此基础上,农地流转权

利配置可以分为“三权”分置流转、承包户自主出租、集体直接经营和集体统一出租四种类型[２１].但

在流转过程中仍面临效率与公平、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顶层设计与地方治理的矛盾[２２],亟须通过落

实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和放活土地经营权,持续增强改革效能[２３].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但多侧重于对特定历史阶段、改

革措施或现象的局部讨论.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三农”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深入分析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演进逻辑,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高效能、低成本的农地制度框架[２４][２５].
鉴于此,本文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系统梳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演进的实

践逻辑,重点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进展与困境,并围绕完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制度,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演进历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并在土地经营方式方面取得突破.以国家标志性政策

文件和法律法规的出台、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土地权利属性的本质变化为基本线索,本文将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历程划分为政策破冰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关系稳定期(１９８４—１９９７年)、物权

法定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确权探索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和机制完善期(２０１３年至今)等五个阶段.政

策破冰期主要解决“能不能包”的问题,关系稳定期回应了“包多久”的问题,物权法定期界定了“是什

么权利”的问题,确权探索期厘清了“权利是谁的”问题,机制完善期明确了“权利怎么用”的问题,由此

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和多元经营的现代农地制度框架.
(一)“两权分离”的探索实践与政策的破冰(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土地流

转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指导方针,破除了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探索的主要障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率先突

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营模式,通过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

的”分配机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７９年９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办法.１９８０年９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

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

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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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一政策探索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开了窗口.通过承认家庭的经营主体地位,使农户

拥有对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这是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一种独立权利进行流转的基石.１９８１年«全国

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之后,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确

立后,１９８２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１９８３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上述政策通过明确农户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
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为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奠定了基础.

(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与赋予农户流转权能(１９８４—１９９７年)
政府通过延长耕地承包期以稳定农户预期,在政策层面赋予农户更充分的土地流转权能,为农地

市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１９８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应在１５年以上;允许

“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
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转包”,农地流转权能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长期的契约关

系则极大稳定了农户的经营预期,为跨期土地交易提供了保障.１９８５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行联

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

十条规定将“承包经营权”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法律保障.１９８８年４
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载明“土地的使用权可

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为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提供了宪法依据.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党的十

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

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并不断充实完善”.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

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３０年不变.１９９７年８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明确提出,“在
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３０年”,进一步向市场传递了农村土地承包长期稳定的信

号,巩固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制度根基.
(三)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与物权的法定化(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为标志,土地承包经营

权被明确为用益物权,为农地流转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

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１９９９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载入宪法,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进入２１世纪,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

度的核心是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界定了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了承包原则与程序,确立了法定承包期限,规定了承包

合同与经营权证书的法律效力,设定了“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

整承包地”等承包经营权保护条款,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流转方式,为土地

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法律保障.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一步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赋予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权利.
(四)确权登记的试点实践与改革巩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清晰的产权基础,解决

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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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的完整权能.此后,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土
地确权登记”列为首要任务.２００９年原农业部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建立了专门针对农村土地承

包的仲裁制度,体现了改革重心从“明确权利属性”向“勘定权利边界”深化.２０１０年国家要求“开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并在八省进行实测确权,重点解决承包地块“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的
历史遗留问题,便于土地流转中的信息核实、价值评估与合同签订.２０１１年３月,«关于开展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全面组织清理土地承包档案,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

记簿,依法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确权登记强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促进

了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稳定了农民的长期经营预期,巩固了既有的改革成果.
(五)“三权”分置改革与权能完善(２０１３年至今)
“三权”分置改革的提出,确立了放活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地流转体系.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赋
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同年１２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框架.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系统阐述了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路径措施.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正式确立了“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和具

体办法,进一步明确经营权享有“再流转、抵押”等独立权能,使经营权成为可自主进入市场的生产要

素.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法律层面承认了土地经营权的独立

地位,为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明晰集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在承

包土地上的权利义务关系”.２０２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进

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同年５月１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

法»则聚焦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强调要建立土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推行承包合同网签.２０２５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确保绝大多数农户承包地总体顺延,保持

稳定”.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演进,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根本前

提下,呈现出清晰深刻的两条改革主线(见图１).一方面,不断强化和巩固农户土地权益,从政策破

冰期确立生产经营自主权,到关系稳定期通过延长承包期赋予农户有保障的土地长期使用权,再到物

权法定期以法律形式明确土地的用益物权属性,并由确权探索期的登记颁证夯实完整的土地财产权

利.另一方面,逐步深化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从关系稳定期首次认可流转权能,到物权法定期依

法规范流转方式,在机制完善期通过系统构建“三权”分置体系以促进经营权有序流转和高效配置.
本质上这是一个“还权于民、赋能于民”的过程,体现了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权、责、利关系的持续调

整与法治化构建,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进展与困境

(一)改革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国家实施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延
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实现“长久不变”、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取得了显著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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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逻辑框架

　　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增强

通过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承包地块长期存在的“四
至不清、面积不准、权属不明”的问题,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例如,２０１７年广东省借土地

确权登记工作成功化解土地历史纠纷４８１６宗① .２０１８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将“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和“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正式写

入法律,赋予农户跨越数十年的稳定制度预期,极大增强了农民的“产权安全感”.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国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超过９６％,２亿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标志着我国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② ,为承包权这一核心用益物权奠定了无可争议的产权基础.产权稳定促

进了土地流转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据２０２４年１２月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部分试点地区的

土地续租率由９．５１％提升到２８．４６％,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达９０％,亩均节本增效１００元以上③ .

２．土地流转市场加快发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专章规定了“土地经营权”,明确其占有、使用、收益以及依法

流转(出租、入股等)的权利.通过确权颁证固化了农户承包权,同时通过法律赋权放活了土地经营

权,有效破解了稳定承包关系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矛盾.经营权独立权能的明确使得农村家庭承

包耕地流转面积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全国流转面积从２０１２年底的２．７亿亩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５．６７
亿亩,增长约１．１倍(见图２).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国取得法人资格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共计

１７１１家④ ,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升.流转市场的活跃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坚

实基础.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构建.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４００万个,
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２１４万家、联合社１．５万家,其中种粮家庭农场１７４．９万个、粮食类合作社

５５．１万家,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３８％;全国有１０９．４万个经营性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年服务

面积超过２１．４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１６．１亿亩次,服务小农户９４００多万户⑤ .

３．土地经营权担保抵押融资权能有效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

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经营权的担保物权能.各地在中央政策引导下积极探

索抵押贷款试点,配套完善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风险处置机制.截至２０２３年,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累计担保项目近３８０万个,累计担保金额已超１．２万亿元,在保余额已超４０００亿元,占全行业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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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余额的６０％左右,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覆盖了全国超过９８％的县,业务量超过１亿元的县有

１９００多个⑥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末,仅中国农

业银行就累计投放农地贷款超６５００亿元⑦ ,土地经营权的金融属性被有效激活.贷款主要用于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购置农机、改善设施和发展绿色农业,为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注入农业

生产性资本提供了有效渠道.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４．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国共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仲裁委员会２５９５个,其中县级仲裁委员会２４７８
个,聘任仲裁员约５．５万人⑧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建设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规范性文件相继修订和出台(见表１),形成了覆盖土地

确权、流转、抵押和纠纷调解的全链条制度框架,为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和政策支持.
　表１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规和文件

发布时间 法规和文件名称

２０１４年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办法»

２０１５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证样式»

２０１６年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建设总体方案»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

２０１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

２０１９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

２０２１年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示范文本)»
«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示范文本)»
«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３年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
«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注:仅列示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主要政策法规和文件,未展示所有政策法规和文件.

　　(二)主要困境

尽管改革在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各产

权权能在界定、行使与保障环节衔接不畅,出现流转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与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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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制度缺失、权益实现受阻与资源配置失衡等困境.

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存在偏差

一是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管控失效问题突出.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后违规改变用途现象频发,
资本逐利逻辑与耕地保护公共属性相悖,对粮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２０２３年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督

察抽查数据显示,全国查处涉及流转土地的问题图斑１．７万个⑨ .２０２４年自然资源部通报的８０个违

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中,４起侵占耕地挖湖造景、１４起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７起政

府主导推动违法征地占地等共４３起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突出,造成超过７６００亩耕地功能丧

失⑩ .另有研究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全国流转耕地“非粮化”程度保持在４５％的水平[２６].
二是违背农民意愿的强制性流转行为尚未根治.部分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率与政绩考核、项目

申报捆绑,通过量化比例、扣分加分、政治奖惩等机制,将土地流转面积和流转率作为行政考核硬指

标,从而可能诱发强制流转、损害农户自主决策权,这违背了“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与中央“不得下

指标、定任务、搞强迫命令”的要求冲突,侵蚀了农民土地权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２０２４年,
甘肃省排查出流转不规范问题３２３个,查处农村集体“三资”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１３０３件;陕西省在摸

排清查７６．２万份经济合同时,发现无偿低价占用、违规出租发包土地２６．３万亩,涉及资产６．１亿元􀃊􀁉􀁓 .
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扭曲与多重目标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治理

结构中,中央政府着眼于国家粮食安全、农民权益保护等长远和全局性目标,而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

行的关键代理人,其行为逻辑受区域经济发展、政绩显现等短期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率

等量化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形成了一种强激励导向,促使基层政府倾向于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甚至

替代市场机制,从而引发“数字流转”“形象工程”等激励扭曲现象.进一步而言,地方政府同时承担着

“发展推动者”和“市场监督者”的双重角色,两个角色的目标存在冲突.一方面要吸引资本、发展经

济,另一方面要监管资本、保护耕地.在经济增长的考核压力下,监管职能往往为发展目标让路,导致

对工商资本违规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监管不力.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

边界界定不清,其行政干预行为存在“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未能有效履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与

提供公益性制度供给的核心职责.

２．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与管理服务制度缺失

一是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缺失.由于缺乏价值评估机构和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土地流转价格

处于自发、无序状态.从交易市场看,浙江、四川和广东等省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

场和服务平台,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规范的市场平台和交易规则,导致土地

流转信息不对称、流转过程不透明,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流转市场的设立、运行和监管

有待规范.从流转价格来看,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海南等省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指导价格为１００
元/亩~１２００元/亩,省内流转价格差最高达到９００元,省域间定价差异悬殊与省域内随意定价并存,
土地流转市场议价机制失灵.从政府引导来看,２０２３年全国共有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８３９
个,但通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进行流转交易的承包地仅占当年全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的

２．９％[２７],绝大多数土地流转没有通过政府建立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政府价格引导机制不健全.
二是土地流转服务与监管体系滞后.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化程度低、纠纷调处低效、信息平台失灵

等问题推高了交易成本.从合同规范化程度来看,以吉林市为例,２０２４年专项清查数据显示,在１３８３
个行政村４９０４４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经营管理合同中,显失公平合同占比达５．４７％(２６８４份),涉及

违规金额１３８７万元􀃊􀁉􀁔 ,且大多数合同未明确土地用途,存在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隐患.根据中国

法院网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共受理土地流转纠纷案１５８０件,其中涉及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案件占比达到４０．６３％􀃊􀁉􀁕 .从纠纷调处来看,一方面,农村土地纠纷不断,例
如,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４年８月,沈阳市新民市人民法院共受理１８７０件涉农土地纠纷案件􀃊􀁉􀁖 ,平均每

月３３起.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服务供给不足,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超过５００亿元的省

份仅有９个,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政补贴收入由２０１７年的１１２９．８亿元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５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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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补助收入占村集体总收入的比重超过２０％􀃊􀁉􀁗 .这种财政依赖模式,既揭示了集体经济组织

自我造血功能不足,也反映出其服务能力与发展潜力的双重受限.以云南省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

台为例,该交易平台于２０２３年正式上线运行,但普洱市１０个县区仅有两个县录入了１２９条信息,
全市具备土地利用管理职能的股室人员只有１~２人􀃊􀁉􀁘 ,从而使交易平台陷于“空心化”运行,基层

管理能力薄弱.
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与服务体系滞后的本质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及市场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由

于价格评估体系不健全、信息传导机制缺失、合同协商平台欠缺以及纠纷调处渠道不畅,土地流转双

方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契约执行风险,难以形成公允、透明的均衡价格,由此导致市场定价机制

失灵.这种失灵纠治依赖政府履行公共职能,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基础设施.然而,当前基层服

务体系建设滞后,政府在从管理主导型向服务赋能型转变的过程中存在职能缺位,致使土地流转市场

陷入“产权易确定、流转仍困难”的实践困境.

３．土地功能转型下的权益实现受阻与资源配置失衡

一是进城落户农民与农村新增人口的权益保障不足.一方面,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与市民化趋

势加强的背景下,农户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发生转变,但承包权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

实施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２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明确规定进城落户农民在承

包期满后是否仍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１月对全国１６０６５名新生代农民工的

调查显示,６３．２％的受访者愿意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享有基本养老保险的比

例不足５０％[２９].进城落户农民既无法平等享有城镇社会保障,又因集体成员身份悬置面临承包权丧

失风险,双重权益保障缺口扩大.另一方面,现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虽强化了产权稳

定性,但存在人口动态变迁与土地静态配置的冲突.据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０．９４％的农户

存在无地或少地的问题􀃊􀁉􀁙 .据估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农村新出生人口约１．６７亿[３０],这些新出生人口是

无地农民的主要来源;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人地不匹配累计人数约为２．０９亿[３１];而第二轮承包到期后支持

土地调整的农户比例超过５６％[３２],这表明相当一部分农民对现有土地存在调整的期待.
二是农村土地权益固化与细碎化并存.从土地功能来看,随着温饱问题解决和非农就业机会增

加,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正持续弱化,财产性功能日益凸显,导致农业生产的功能定位与农民对土地

的权益诉求也发生变化.对于多数兼业农户来说,土地从生产资料转变为财产性资产,传统“人多地

少”的资源性矛盾转变为“经营主体不够种,兼业农户不愿种”的结构性错配矛盾.从土地规模经营来

看,«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２０２２)»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经营耕地１０亩以下的农户占８５．３％
(其中未经营耕地的农户占１４．４％),１０~３０亩占１０．５％,３０亩以上仅占４．２％[２７],土地细碎化格局与

现代农业规模化需求形成尖锐对立.
土地权益固化和细碎化并存本质上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农户动态土地诉求之间的错配.随

着土地的功能由基本的生存保障要素转向可经营的财产性资产,农户的核心诉求也从获得生存资料,
转变为追求财产权利的稳定与实现.但现行土地制度追求静态稳定,易造成土地权益实现受阻与资

源配置失衡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制度无法有效回应新增集体成员的土地财产权益诉求;另一方面,固
化的土地财产权也强化了土地细碎化格局,难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来应对“不愿种地”与“不够地

种”的结构性矛盾.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对策建议

中央明确要求,要坚决纠正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的行为,持续整治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政策要求与现实矛盾交织(见表２),导致承包地保障功能趋弱、制度

性交易成本上升、土地要素流转机制不畅.政府需要构建耕地安全与流转行为监管制度,健全土地经

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政绩考核机制与强化权力运行监督,构建适应土地功能转型的动态发展

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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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政策要求与现实矛盾

政策要求 现实矛盾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推动流转费用稳定合理 土地流转价格机制缺失

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行政干预、强制流转

保障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 进城落户农民和农村新增人口权益保障不足

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制度 合同不规范、纠纷调处低效

　　(一)构建耕地安全与流转行为监管制度

第一,强化对经营主体市场准入与经营行为的监管.政府应建立农业经营能力审查制度,特别是

对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的工商资本等经营主体,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对其农业经营经历、技
术力量、资金实力、项目可行性和信用状况等进行必要审查并建立档案;建立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
将履约情况、土地保护状况等纳入其中,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并与补贴、信贷和保险等政策挂钩.

第二,健全流转土地用途动态监测体系.政府应健全流转土地用途监管机制,综合利用卫星遥

感、无人机巡查和基层网格员实地核查等方式,对流转土地的实际用途进行常态化、动态化监测;健全

耕地用途变更响应机制,对监测中发现的“非粮化”“非农化”行为,立即责令整改并依法依规追究流转

双方责任,特别是强化对经营主体的处罚力度,将其列入失信名单,实行市场禁入或限制享受优惠

政策.
(二)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

第一,建立多层次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联合自然资源、金融监管

等部门,制定科学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指引或技术规范.政府应综合考虑土地区位、肥力等

级、基础设施条件、种植作物类型、当地平均收益水平、农产品市场价格趋势及通货膨胀预期等多元因

素,建立评估模型和参数体系;鼓励和支持发展专业、独立的第三方土地价值评估机构,对其资质认

定、业务规范及责任承担进行明确规定.
第二,推广“基准地价＋浮动调整”的租金模式.在科学评估基础上,政府应分区域、分等级定期

发布农用地经营权流转基准指导价格区间,作为市场谈判的重要参考;大力倡导并规范引导流转双方

采用“固定租金＋浮动调整”的租金模式,固定部分可参照基准地价设定,浮动部分可与当地主要农产

品价格指数、物价指数或双方约定的特定收益指标挂钩,设定明确的调整周期和计算公式,写入规范

合同文本.
第三,建设全国性与区域性互联互通的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政府应升级完善现有平台或建设全

国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网络系统,实现省、市、县、乡四级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强制要求规模

以上流转必须在平台进行信息发布、交易撮合和合同网签备案,确保交易透明可追溯.平台应实时展

示区域内流转成交价格、基准指导价和供需信息等,为价格发现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加大对农户和

经营主体的平台使用培训与推广.
(三)改革政绩考核机制与强化权力运行监督

第一,明确行政权力边界,建立流转干预“负面清单”.省级政府应统一制定并颁布农村土地流转

行政干预“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面积、流转率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不
得以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为由,通过财政资金、项目审批、评优评先等方式变相要求村级政府组织或农

户进行土地流转.政府应推动建立以“流转质量”和“农民满意度”为核心的新型评价标准,将“依法、
自愿、有偿”原则的落实情况、流转合同规范化率、流转纠纷调处成功率及农民对流转过程的满意度等

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从追求流转规模转向提升流转规范性与实

效性.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与问责追责机制.党和政府应强化纪检监察和农业经管部门的联

合监督职能,将“是否存在下指标、定任务、搞强迫命令等干预土地流转的行为”作为基层巡查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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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设立并公开土地流转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对查实的强制流转案件,不仅要纠正违法行为、
赔偿农民损失,更要依法依规对相关决策者和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效震慑.

(四)构建适应土地功能转型的动态发展机制

第一,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工作.各级政府应严格按照中央部署,在扎

实做好摸底调查、权证核对、群众意愿征询等基础工作前提下,稳慎有序组织实施延包工作;确保延包

政策不折不扣落地,向广大农民释放稳定、长久的政策信号,巩固制度根基;延包工作必须坚持“大稳

定”原则,严禁借机打乱重分.
第二,健全城乡土地要素融合机制.在尊重农民意愿、明确集体决策程序和上级政府监管的前提

下,政府应允许已在城镇稳定就业定居的农户,将其土地承包权通过有偿方式转让给村集体.集体通

过整合这些资源,形成规模化连片土地,优先用于保障本集体新增成员的基本权益,或向专业农户、家
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市场化发包,为进城农民提供实现土地财产权益的规范化通道,同时缓解

“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错配矛盾.
第三,拓宽土地权益缺失农民的发展空间与权益保障渠道.政府应制定进城落户农民群体的土

地承包权处置办法,对于落户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农户设立一定期限的过渡期,对于落户中小城镇的

农户保留权利至本轮承包期结束.政府应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无地少地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促
进其在城乡间稳定就业增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无地少地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继承等权益,使其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
(五)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

第一,提升流转信息服务水平.在完善全国性和区域性信息平台基础上,政府应整合平台功能,
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价格参考、合同范本下载、在线签约、法律咨询及纠纷调解申请等“一站式”
服务;加强基层信息员队伍建设,协助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使用平台、发布信息;推动平台与金融机

构、保险机构系统对接,便利金融服务.
第二,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的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供

销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涉农服务企业等主体,发展为专业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流转中

介服务组织制定服务规范和收费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并接受监管.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以奖代补

等方式,支持其健康发展,使其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对接、价格评估、法律咨询、合同签订指导及交易

鉴证等专业服务.
第三,健全涉农土地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政府应强化基层调解功能,充分发挥村级调解和乡镇

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配强专职调解员.相关部门应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制度,提升仲裁员的专

业性和公信力,简化优化仲裁程序,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衔接,确保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畅通司法救济

渠道,设立涉农土地纠纷绿色通道;构建“调解优先、仲裁补充、司法保障”的纠纷多元高效化解格局.
第四,全面推行标准化、电子化的土地流转合同管理.政府应强制要求所有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

签订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的统一规范书面合同或使用网签平台电子合同,合同必须明确包含流

转双方信息、地块信息、流转用途、期限、租金金额、支付方式、浮动机制、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到
期地上附着物处置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核心条款.政府应建立覆盖县、乡的流转合同登记备案和信息

化管理制度,将合同备案作为享受相关农业补贴、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

注释:

①数据 来 源:«广 东 借 确 权 之 机,化 解 土 地 历 史 纠 纷 ４８１６ 宗»,https://www．moa．gov．cn/xw/qg/２０１７１０/t２０１７１０１０_
５８３６５８７．htm.

②数据来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https://www．moa．gov．cn/gbzwfwqjd/xxdt/２０２０１１/t２０２０１１０２_
６３５５６０９．htm.

③数据来源:«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探索和实践»,http://jtq．jsnc．gov．cn/xwzx/
xwdt/２０２４/１２/１９０９２１４０４６２．html.

④数据来源:«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４４３７号建议的答复»,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NCJJTZ/２０２５０８/
t２０２５０８０１_６４７６２５６．htm.

⑤数据来源:«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https://www．moa．gov．cn/ztzl/２０２４fzcj/２０２４１２/t２０２４１２２５_６４６８５３２．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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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数据来源:«七年万亿农担路,踔厉奋发新征程»,https://www．chinafga．org/haydt/３８４２１．jhtml.
⑦数据来源:«农地贷款,金融活水沃良田»,https://www．iziran．net/news．html? aid＝３８２７６０９.
⑧数据来源:«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２５６６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摘 要»,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CYZCFGS/

２０２３０８/t２０２３０８１７_６４３４４９１．htm.
⑨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通报２０２３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专项督察发现的弄虚作假和调查不认真把关不严典型问题»,https://

www．xinhuanet．com/expo/２０２４Ｇ０２/１８/c_１２１２３３４５９４．htm.
⑩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通报２０２４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发现的８０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https://scs．mnr．gov．cn/scsb/

fggz/２０２４０８/０６bde３３d４a１７４ab７８０f１２８０３１６cc２７a８．shtm.
􀃊􀁉􀁓数据来源:«甘肃纪检监察机关“查、改、治”一体推进守好农村集体钱袋子»,https://www．ccdi．gov．cn/yaowenn/２０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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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theRuralLandContractingandManagementSystem:
PracticalApproachesandCountermeasures

SONGHongyuan１　TANG Wensu２

(１．InstituteofRuralRevitaliz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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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theorderlytransferoflandmanagementrightsanddevelopingmoderateＧscale
agriculturaloperationsisanimportantpartofconsolidatingandimprovingthebasicruralmanageＧ
mentsystem,anditisalsotheonlywaytodevelopmodernagricultureandpromote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Basedonthesystematicreviewoftheevolutionofrurallandsystem,thispaperdiＧ
videsitintofivestages:policyiceＧbreakingperiod,relationshipstabilityperiod,propertylawperiＧ
od,rightsconfirmationexplorationperiod,andmechanismimprovementperiod,andfocusesonthe
progressandproblemsofrurallandcontractingsystemreformsincethe１８thNationalCongressof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resultsshowthatwhilethestabilityofrurallandcontracting
relationshasbeenenhanced,thedevelopmentofthelandcirculationmarkethasbeenaccelerated,
thefinancingpowerofmanagementrightshasbeeneffectivelyexpanded,andtheinstitutional
frameworkandpolicysystemhavebeengraduallyfinalized,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imＧ
plementationoflandcirculationpolicies,landcirculationpricemechanismandmanagementservice
system,landrightsandinterestsprotectionandcollectiveadjustmentmechanism．ItisalsonecessaＧ
rytofurtherbuildasupervisionsystemforcultivatedlandsafetyandcirculation,improvetheprice
formationmechanismforthetransferoflandmanagementrights,reformtheperformanceappraisal
mechanismtostrengthenthesupervisionofpoweroperation,buildadynamicdevelopmentmechaＧ
nismthatadaptstothetransformationoflandfunctions,andimprovethelandcirculationmarket
servicesystem．
Keywords:RuralLandContractingandManagementSystem;AgriculturalandRuralModernization;
LandCirculation;Rural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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